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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2001年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调离最高人民检察院，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当教授去，而且也
很快地就被批准了。
就在等着很快地去学校教书的时候，出了一点麻烦，那就是现任的法律职务必须在依法免除之后，才
能够调出司法机关，否则不予办理调离手续。
这就是法律程序，谁让你任的职务是检察委员会委员、检察员呢？
没有办法，就只有在家里等了。
我自从18岁参加工作，30多年了，还头一次这样的感到“闲”。
    闲极无聊，写法学论文又觉得真的有些写“烦”了。
这时候，《检察日报》“正义网”网站的主管“冷眼观潮”动员我，何不写写有关民法的杂文、随笔
，在“正义网”上开一个专栏，既轻松、有趣，又可以做法律批评和普及的工作。
我一想，嘿！
还真合我意。
闲着也是闲着，真不如就说说闲话。
如果把刻板的民法术语和规则化作活泼、生动的“闲话”，是不是更有意思，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？
而且讲法理不拘形式，说规则可以乱侃，不必搜寻书本考证，不需做繁琐的推理，一定是很轻松的。
因此我就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在“正义网”上开了“每周评论”，开篇说起了民法的“闲话”来了。
    写了几篇以后，感觉还不错，反映也不错，就一直写了下来。
接着，《民主与法制》的老总也约我写稿，陆续也写了一些同样的文章，发表在“专家直通车”栏目
。
再以后，在《检察日报》参与了“时事法治纵横”专栏的写作，以及《中国妇女·法律帮助》首页“
抢鲜说法”专栏的写作，因为版面和时间的约束，不写不行，因此也就坚持了下来。
几年下来，将写出来的东西积累下来，就有了收在本书的这些“闲话”文章。
    我写的这些“闲话”虽然都是闲话，但也都还是围绕着我的专业说的闲话，就是围绕着民法说闲话
。
民法是什么？
民法就是市民法，在罗马法的时候，就是这么界定的。
民法的世界就是市民社会。
市民在市民社会中生活，就是按照市民社会的法则活动。
一部民法，就是一部市民社会的法则：它赋予市民以权利，规定市民行使权利的规则，对市民的权利
加以保护。
学者阐释民法，就是向公众说明市民社会的法则，说明市民享有什么民事权利，说明市民在行使民事
权利的时候应当遵守什么样的规则，说明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怎样寻求民法的救济。
写一本正经的法理文章，要说明的也是这些。
写一些“闲话”文章，其实要说明的还是这些。
所不同的，就是不用一本正经的刻板语言来表述，而是采取高谈阔论、闲言碎语、嬉笑怒骂、调侃嘲
讽的方法，说明原本较难理解的，必须在课堂上才能够说清楚的高深理论，化高深为浅显，化庄重为
诙谐，不是传经送道，而是和风暗送，不是板着面孔说教，而是在轻松的调侃中讲述通俗的法则。
因此，我才把这本收入这些文章的集子叫做《闲话民法》。
但愿她能够帮助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百姓们，通过这些闲话，更好地领会应当遵守的这些民法法则，
共同维护好市民社会秩序。
    市民与人民，既相通，又有差别。
“人”，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，被叫做人民，人民是这种社会的主人。
调整这种生活规则的基本法就是宪法。
“人”，在市民社会中，被叫做市民，就是民法社会的主体，市民就是市民社会的主人，调整市民社
会生活法则的基本法就叫做民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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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市民和人民还不是一样的人？
只不过观察的角度不同罢了。
所以，又有人说，民法就是社会的第二宪法”，其作用仅次于宪法。
我作为一个搞民法的人，不大敢说这样的话，怕人家说我们搞民法的人狂妄，但是从民法所调整的范
围、规范的内容看，其范围之大、领域之广，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。
毕其一生精力，来研究这样一部大法，实在也是荣幸的事。
就是像现在这样说说民法的“闲话”，其实也是很庄重、很严肃的事情。
因此，我经常感到我很“聪明”、很“精明”，也很有“自知之明”。
这种自得，不是卖弄自己的自诩，而是庆幸自己在大家都不大重视民法的那个时代，选择了民法的研
究工作。
在1975年的时候，我到了法院作民事审判庭的法官，在1980年的时候，我开始了民法的研究工作，至
今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了。
这种工作，培育了我的思想，使我永远都将“人”放在心中第一位的位置，而不论他是人民还是市民
，为了“人”精心研究民法法则的编织工作。
从事这样的工作，我永远不悔；选择这样的工作，是我永远的骄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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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  父母对犯罪子女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 再起波澜：关于“死刑犯”的生育权问题  何为侵害生育权
 见死不救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  真的有亲吻权吗  捐献精子：不能不提到的法律问题  性骚扰：真的无
法制裁吗  判决终审而讨论不会终结第三辑 社会热点闲话  非典&#8226;隐私权&#8226;公共利益  抗击“
非典”凸现公众知情权的必要性  知情权与制造谣言  举报“非典”与见义勇为  质疑“就医实名制”    
“酒后驾车险”的利益衡量  又想起过量插播广告的侵权案件  是邪，非邪？
法理定夺  公益捐赠也要严格依法进行  银行支付假币纠纷应当怎样解决  状告烟草公司索赔有几分胜算
 “假—罚十”和“偷—嘲十”的是与非  质疑父债子还  从电视剧中看出来的民法规则  主体与客体  砍
树协议是合同未生效还是合同无效  典型的转承赔偿责任  从“和平”号坠毁想到的    建设诚信社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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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法治化奠基的五年 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法典  年前年后都忙活  切实发挥侵权责任在防治家庭暴力
中的重要作用 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及其避免    司法解释对侵权行为法的重要发展  《消费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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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再捉摸捉摸  从找不到“二十四孝”说起  有感于欧洲加快统一民法典的进程  鼓励创造财富的旋律  
诚信观念与诚信原贝¨  中介机构更应当讲诚信  法袍的神秘与法律的通俗  话说司法官考试及其他  司
法官制度改革的方向  简单与复杂  诠释祭奠权  “天圆地方”之说的启示  悼念权，何权乎  可否批准建
立白山一市和白山二市  悬赏广告与政府守信  “骑士代表”现象提出的问题  规贝川与秩序第五辑 焦
点生活闲话  谁有权力对新闻采访权进行封杀  新闻报道对待人格权的不一样做法  我怎么就当上了“全
国人大代表”    新闻批评需要司法做什么  记者采访权和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 礼仪也要讲法制  拆墙透绿
与还绿于民  法理情理关系辨  法理的“生吞”与“硬造”  民事立法：疏，还是堵  有感于“坦白从宽
抗拒从严”政策悄然退位  “亲”与“义”的冲突  “新西兰计划”流产的启示  司法应当介入足球  患
者权利应当得到保障  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三论  关于医疗事故概念的重新界定  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倒
置：看看再说  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  见义勇为者为什么委屈  悬赏取证的是与非  “陷阱
取证”的形而上  简易程序与司法为民  浦江民事公诉案件的意义  民事公诉可行但要依法  民事纠纷案
由的发展与规范  要评比，更要注重实效  法学研究与司法公正  “法”与“治”的协调统一  建设透明
政府的关键在于摆正与人民的关系第六辑 媒体访谈闲话  关于民法典的对话  法治建设新开端  博大精
深的民法令我不能舍弃  关于人格权法和侵权行为法立法的访谈    关于司法改革的无主题对话  典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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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是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  法律应明文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  汽车报警器噪音扰民，构成侵权  如何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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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司特点变化及其对策  大学生助学贷款该不该叫停  “骨灰管理权”引发亲情裂变  未成年人的隐私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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